


 

 

法觀人月刊 NO.284 May 2023

 好 

書 

搶 

鮮 

閱 

55

  
 

獨立機關專論 
裴律師編著《憲法爭點解題一本通》高點出版 

 
  

壹、行政一體 

行政旨在執行法律，處理公共事務，形成社會生活，追求全民福祉，進而實現國家目的，

雖因任務繁雜、多元，而須分設不同部門，使依不同專業配置不同任務，分別執行，惟設官分

職目的絕不在各自為政，而是著眼於分工合作，蓋行政必須有整體之考量，無論如何分工，

最終仍須歸屬最高行政首長統籌指揮監督，方能促進合作，提昇效能，並使具有一體性之國

家有效運作，此即所謂行政一體原則。 
憲法第53條明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其目的在於維護行政一體，使所有國家之行

政事務，除憲法別有規定外，均納入以行政院為金字塔頂端之層級式行政體制掌理，經由層級

節制，最終並均歸由位階最高之行政院指揮監督。民主政治以責任政治為重要內涵，現代法治

國家組織政府，推行政務，應直接或間接對人民負責。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規定，行

政院應對立法院負責，此乃我國憲法基於責任政治原理所為之制度性設計。是憲法第53條所揭

示之行政一體，其意旨亦在使所有行政院掌理之行政事務，因接受行政院院長之指揮監督，而

得經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途徑，落實對人民負責之憲法要求。1 

貳、獨立機關設置容許性 

一、合憲性 

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 

去政治化 

專業化 

具民主正當性 

多元意見之呈現？ 

 （應屬非必要，釋字613認為需要多元意見呈現是因為通傳會是基於通訊傳播自由之組織與

程序保障所設，基於通訊傳播自由之本質，故需多元意見之呈現，要注意） 
   
釋字613理由書（NCC案） 

立法院如經由立法設置獨立機關，將原行政院所掌理特定領域之行政事務從層級式行政體制

獨立而出，劃歸獨立機關行使，使其得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對行政一體及責

                                                        
1 釋字613解釋理由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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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政治即不免有所減損。惟承認獨立機關之存在，其主要目的僅在法律規定範圍內，排除上級

機關在層級式行政體制下所為對具體個案決定之指揮與監督，使獨立機關有更多不受政治干

擾，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 

唯有設置獨立機關之目的確係在追求憲法上公共利益，所職司任務之特殊性，確有正當理由足

以證立設置獨立機關之必要性，重要事項以聽證程序決定，任務執行績效亦能透明、公開，以

方便公眾監督，加上立法院原就有權經由立法與預算審議監督獨立機關之運作，綜合各項因

素整體以觀，如仍得判斷一定程度之民主正當性基礎尚能維持不墜，足以彌補行政一體及責任

政治之缺損者，始不致於違憲。 

是立法者如將職司通訊傳播監理之通傳會設計為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獨立機關，使其從層級

式行政指揮監督體系獨立而出，得以擁有更多依專業自主決定之空間，因有助於摒除上級機

關與政黨可能之政治或不當干預，以確保社會多元意見之表達、散布與公共監督目的之達成，

自尚可認定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相符。      

二、組織構成 

舊通傳會組織法第4條第2項通傳會委員「由各政黨（團）接受各界舉薦，並依其在立法院

所占席次比例共推薦十五名、行政院院長推薦三名，交由提名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會）

審查。各政黨（團）應於本法施行日起十五日內完成推薦」，是否違憲？ 
→憲法第56條：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

命之。（獨立機關與此無關，應予注意） 

 行政院應留有對獨立機關人事決定權的掌握，以確保行政一體和責任政治。然而，行政院

院長僅能在十八位通傳會委員候選人中推薦三位，且在審查階段對人事完全無置喙餘地，

而其提名和任命權已經幾近被剝奪。此外，該規定也不符合行政權依法就具體之人事，不

分一般事務官或政治任命之政務人員，擁有決定權的原則，且牴觸了權力分立原則。因此，

該規定需要重新檢視，以保障行政院的人事決定權和通傳會的獨立性，並遵循憲法上的責

任政治原則。 

 且通傳會委員的任命方式卻讓政治力量介入，影響了人民對通傳會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信

賴，並違背通傳會作為獨立機關之建制目的，也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不符。

因此，立法者應該降低政治力對通傳會的影響，建立人民對其公正執法之信賴。 
   

釋字613理由書 

我國以行政院作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憲法架構下，賦予獨立機關獨立性與自主性之同時，仍應

保留行政院院長對獨立機關重要人事一定之決定權限，俾行政院院長得藉由對獨立機關重要人員

行使獨立機關職權之付託，就包括獨立機關在內之所有所屬行政機關之整體施政表現負責，以落

實行政一體及責任政治。行政院院長更迭時，獨立機關委員若因享有任期保障，而毋庸與行政院

院長同進退，雖行政院院長因此無從重新任命獨立機關之委員，亦與責任政治無違，且根據公務

員懲戒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院長於獨立機關委員有違法、失職情事，而情節重大，仍得

依職權先行停止其職務，因行政院院長仍得行使此一最低限度人事監督權，是尚能維繫向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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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之關係。 

由於行政院院長僅能推薦十八位通傳會委員候選人中之三位，審查階段對人事則完全無置喙餘

地，並且受各政黨（團）依政黨比例推薦組成之審查會審查通過之名單所拘束，有義務予以提名，

送請立法院同意，對經立法院同意之人選並有義務任命為通傳會委員，足見行政院所擁有者事實

上僅剩名義上之提名與任命權，以及在整體選任程序中實質意義極其有限之六分之一通傳會委員

候選人之推薦權，其人事決定權實質上可謂業已幾近完全遭到剝奪。又行政掌法律之執行，執行則

賴人事，無人即無行政，是行政權依法就具體之人事，不分一般事務官或政治任命之政務人員，擁

有決定權，要屬當然，且是民主法治國家行政權發揮功能所不可或缺之前提要件。據此，上開規

定將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行政院就通傳會委員之具體人事決定權實質上幾近完全剝奪，除為憲法

上責任政治原則所不許，並因導致行政、立法兩權關係明顯失衡，而牴觸權力分立原則。 

按立法者如何降低政治力對通傳會之影響，進而建立人民對通傳會得以公正執法之信賴，固有立

法自由形成空間，惟其建制理應朝愈少政黨干預，愈有利於建立人民對其公正性之信賴之方向設

計。然上開規定卻反其道而行，邀來政黨之積極介入，賦予其依席次比例推薦及導致實質提名通傳

會委員之特殊地位，影響人民對通傳會超越政治之公正性信賴。是上開規定違背通傳會設計為獨立

機關之建制目的，亦與憲法所保障通訊傳播自由之意旨不符。 
     

        
 

 
 

一、 非獨立機關的人事權應如何行使？ 
Ex：如立法院立法將農委會主委任命權交由立法院指派？ 

二、獨立機關人事權變化？ 
Ex：NCC委員任命權係行政院長提名，立法院同意，此設計是否違憲？2 

筆者提出幾個可以思考的點： 
 行政一體 

若係非獨立機關，則受行政一體之拘束性高要屬當然，故此時立法院是否容有對行

政人事置喙之餘地，實屬可議。 
若係獨立機關，則行政一體勢必受到適當之減損，惟按釋字613及釋字645立法院可

適當參與人事決定，但並未明確指出同意權是否屬之，而有無造成「幾近剝奪」，

換言之，誰實質上享有人事權，此即有可切入之處。 
 責任政治 
 不論是否為獨立機關，立法院同意權之行使都有可能造生施政成敗之責任歸屬不明，此

亦值得討論。 
    
    

 
 

                                                        
2 類似的情境，筆者以前在修國家組織法時是期末考題，哪天變成研究所或國考題請不要覺得意外 

題外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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